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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本职这次受到千路商事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 凃云峰先生以及同社其他投资人委托，对同

社社员的邱千依小姐，员昊先生，孙万鹏先生（下称[调查对象]）3人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是否

存在不正当行为或者业务上的怠慢行为采取了下述手续进行调查求证。本文件为使用下述手

续进行调查的结果的总结。

并且，本文件仅为下述内容的一个总结，对于尚未发觉的调查对象的其他事项的业务上

的合法性，确切性并不作保证。

2 实施手续

本职所实施手续为下述 2点。

（1） 对千路商事株式会社的营业所进行实地勘察，并且与调查对象进行面谈。并且，

在之后对调查对象进行了书面询问。

（2） 审阅与会计有关的各种文件。

3 手续实施所得到的结果以及发现事项

（1） 营业所实地勘察（2019年 11月 9号，11月 12号，11月 18号）过程中，与调查

对象之一的孙万鹏先生进行了面谈（关于邱千依小姐以及员昊先生，虽然公司对

2人做出了协助调查的指示，但是 2人并没有遵守以及没有露面）。



面谈所产生的的疑问有以下几点，然而在面谈过程中以及之后的书面询问中，调

查对象的 3人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回答，导致无法确认事实。

1. 没有遵守对在职员工在留卡的确认义务

日本公司在雇佣外国国籍劳动者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为了防止非法雇

佣，必须在确切的时间对外国国籍劳动者的在留资格的更新状况进行确认。

调查对象的 3人对此存在没有确切地履行确认义务的可能性。

根据凃云峰先生的证言，调查对象的 3人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作为公司实际

上的掌控人，存在上述的确认义务的履行义务。

2. 对于公司经营管理上的重大决策没有尽到报告义务

对于决定公司经营管理上重要的投资或雇佣，经费的支出等重大决策时候，

存在必须对投资人进行报告的报告义务。而调查对象的 3人在进行各种重大

决策的时候，并没有履行对投资人的报告义务。

例如，没有得到投资人承认，擅自雇佣财务管理人员。再者，在同样没有

得到投资人承认的情况下，擅自签约新的营业所的长期租赁合同，并转移原

本营业所功能到新营业所。

而对于事前没有报告和取得承认的行为，是否存在特殊原因进行了书面询

问，但是并没有得到来自调查对象的 3人的相关回答。

3. 财务处理以及会计相关报告的迟延怠慢

与顾问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沟通不足，或者对于顾问会计师事务所所要求

资料没有及时提交导致相关财务工作的迟延，最终导致无法对投资人做出准

确的报告。

（2） 在审阅会计相关材料的过程中，存在以下疑点，并且没有确认到相关事实。

1. 公司的银行存款的现金提款存在现金出纳账没有记载的款项（现金取款用途

不明）。11月 5号现金取款 500，000日元，11月 9号现金取款 500,000日

元。2次现金取款合计 1,000，000日元。



而由于无法确认到是否存在这 2笔现金取款没有记载在现金出纳账上的特

殊原因，现阶段只能认定为用途不明款项。

2. 在交于司机预备金时，会发行并保管作为支出凭证的小票（收到预备金的司

机会签名确认）。但是，在对照现金出纳账等财务记录的时候，存在部分无法

与小票对应的财务支出。

目前无法确认到究竟是由于小票管理不善丢失导致无法对应，还是这部分

无法对应的财务支出本来就是用途不明款。

3. 交于司机的预备金，本来一般情况下，司机在事后会将领受书等小票凭证

提交来进行经费报告和归还剩余金额等结算手续。关于这一部分，一是其中

一部分无法确认到结算手续，二是其中一部分缺少来自司机的结算报告和小

票凭证导致无法进行经费确认（仅存在剩余款项的归还记录）。

所以，根据上述内容，一是经费结算报告的管理不善导致数据丢失，一是

本来就无法确认到这部分的财务支出是否用作了公司运营费用。

※1.到 3.的审计结果，大约存在 4百万左右的日元为用途不明的暂付款。

以上


